
证券代码：000692� � �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13-44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煤炭采购二次招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前次招标流标，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4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

chinabidding.com.cn)"和"中国辽宁政府采购网（http://zfcg.nen.com.cn）"就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及公

司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沈阳惠天棋盘山供热有限责任公司2013-2014年度采暖期部分煤炭采购

发布了第二次招标公告，内容详见上述招标网站。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股票代码：601992� � � �股票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2013－022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有关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8月22日起停牌。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3年9月5日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于2013年9月5日之日起（含当日）的5个工作日内复牌并公告相关进展。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0922� � � �证券简称：佳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3-31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质押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年9月4日，公司收到股东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113,

711,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0%）的通知，建龙集团于2013年9月2日将质押给万向信托有限公司的113,711,

963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书》。

2013年9月3日，建龙集团将所持有本公司股票113,711,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0%）质押给浙江浙商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一年。

截至本公告日，建龙集团质押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113,711,9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0%。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结算利率公告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 日公布前海海利年年两

全保险（万能型）产品 2013 年 8 月的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5.05%（折算为日

利率为万分之一点三八三六）；前海附加财富宝年金保险（万能型）产品

2013 年 8 月的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5.05%（折算为日利率为万分之一点三

八三六）；前海聚富一号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 2013 年 8 月的结算利率

为年利率 4.50%（折算为日利率为万分之一点二三二九）； 前海聚富二号

终身寿险（万能型）产品 2013 年 8 月的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5.30%（折算为

日利率为万分之一点四五二一）。

我公司万能型产品的结算利率每月公布。本次公布的结算利率数值仅

适用于 2013 年 8 月份，并不代表未来的结算利率。客户可以通过我公司全

国客户服务热线 400-889-6333 和公司的官方网站（http://www.foreseal-

ife.com/）查询相关的保单信息。

证券代码：002468�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3-028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2,523,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3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3年9月9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93号”《关于核准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

价格为12.5元/股,并于2010年9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首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6,000万

股。

2、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2010]286号）同意以及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艾迪西” ，股票代码“002468” 。其中首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3,

200万股股票于2010年9月8日起上市交易；网下配售的800万股股票锁定期为三个月，已于2010年12月8日起

上市交易。

3、2011年4月7日，公司通过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16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3元人民币现金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60,000,000股，分红后

总股本增至192,000,000股。

4、2012年4月24日，公司实施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本19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192,000,

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30,400,000股。

5、2013年5月10日，公司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0,4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230,400,000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76,480,000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76,48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172,523,52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2.39%。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李家德、控股股东中加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加企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怡国际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怡国际” ）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作为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SAXON� INTERNATIONAL� CO., � LTD� （以下简称

“SAXON” ）股东李家德承诺：（1）持有的SAXON股权，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

不转让；（2）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SAXON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SAXON股权总数的25%；（3）若本

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SAXON的股权；（4）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SAXON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SAXON股权总数的50%。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高怡国际股东吴传铨承诺：（1）持有的高怡国际股权，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2）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高怡国际股权不超过

本人持有高怡国际股权总数的25%；（3）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高

怡国际的股权；（4）若本人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高怡国际的股权数量不超过

本人所持高怡国际股权总数的50%。

(二)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

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3年9月9日（周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为2名，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2,523,5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39％。

3、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1

中加企业有限公司

88,190,208 88,190,208

2

高怡国际有限公司

84,333,312 84,333,312

合计

172,523,520 172,523,520

注：

① 中加企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31.9%的股份，其控股子公司高怡国际持有本公司30.5%的

股份。SAXON持有中加企业99.99%的股份，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李家德持有SAXON100%

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传铨持有高怡国际2.46%的股份。

② 李家德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根据相关承诺及规定，李家德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SAXON

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SAXON股权总数的25%；若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SAXON的股权；若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SAXON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人所持

SAXON股权总数的50%。

③ 吴传铨先生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根据相关承诺及规定，吴传铨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高怡

国际股权不超过本人持有高怡国际股权总数的25%；若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高怡国际的股权；若从公司离职，则在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高怡国际的股权数量不超过本

人所持高怡国际股权总数的50%。

④ 公司承诺将监督上述人员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履行承诺情况。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0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9月4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公司一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162,

427,1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19%，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补选潘清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62,427,18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4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

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贵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贵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并有效的，有关

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

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的要求，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

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之合法有效性、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

法有效性发表意见， 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

贵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

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8月2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告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召开的地点、会议出席

的对象、会议审议的事项、会议登记方法、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内容。

（二）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

地点一致。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股份162,427,180股，占贵

公司股份总数的68.19%。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本所律师核查，除贵公司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贵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资格合

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在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后，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潘清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四）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表决，《关于补选潘清华女士为公司监事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

同意162,427,1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负责人：吕秉虹 经办律师：黄忠兰

彭金超

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8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年9月4日，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刘素霞女士的通知，公司第二大股东刘长汉先生

其生前所持公司股份7,577,0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3%）根据其生前所立遗嘱相关的继承手续已办理完

毕。刘素霞女士持有龙泉股份7,577,088股，持股比例为8.03%，该部分股份均为限售股。刘素霞女士在持有龙

泉股份股票前未持有公司股份。

刘素霞女士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其本人因继承配偶刘长汉所持山东龙泉管

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成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7,577,088股（占公司总股本8.03%），现承诺如下：上述股

份继承办理完成后，本人将继续履行原刘长汉先生所作出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十五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刘素霞女士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细信息见登载于巨潮资

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7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8月29

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项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4,37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2.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8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9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94,37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88,74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9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9月12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9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3�年9�月12�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

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9月12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41

刘长杰

2 01*****454

刘长汉

3 01*****599

韩振祥

4 00*****151

徐玉清

5 01*****250

王晓军

6 01*****119

赵玉珊

7 01*****114

张 宇

8 01*****908

信继国

9 01*****106

李久成

10 01*****815

沈建明

11 00*****280

王相民

12 01*****881

王凤霞

13 00*****610

刘 宁

14 01*****857

赵玉军

15 01*****214

赵效德

16 01*****490

刘文文

17 01*****611

卢其栋

18 01*****922

宋作云

19 00*****901

王敖生

20 01*****502

周文智

21 01*****576

刘占斌

22 01*****470

徐百栋

23 01*****207

马际红

24 01*****803

国承凤

25 01*****686

吕丙芳

26 01*****203

郇正发

27 01*****007

张素萍

28 01*****414

郭玉玲

29 01*****777

郑宝荣

30 01*****229

李金凤

31 01*****317

刘振明

32 01*****107

钱玉琦

33 01*****128

王宝灵

34 00*****859

薛 栋

35 00*****107

孙兆生

36 01*****980

鹿传伟

37 01*****124

翟乃庆

38 01*****777

杨 光

39 01*****245

赵增奎

40 01*****615

阎士文

41 01*****321

赵 利

42 01*****828

魏 强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3�年9�月12�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323,403 54.39 51,323,403 51,323,403 102,646,806 54.39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46,597 45.61 43,046,597 43,046,597 86,093,194 45.61

三

、

股份总数

94,370,000 100.00 94,370,000 94,370,000 188,740,000 100.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88,740,000�股摊薄计算，2013�年半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0.� 295460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

咨询联系人：张宇 阎磊

咨询电话：0533-4292288

传真电话：0533-4291123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泉股份

股票代码：00267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素霞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夏家庄镇五龙村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333号

签署日期：二Ｏ一三年九月四日

声 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龙泉管道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龙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继承人

/

继承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刘素霞女士

龙泉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刘长汉先生辞世

，

经股份分割和遗嘱继承由刘长汉先生的配偶刘素霞女士

继承刘长汉先生所持龙泉股份股权而导致的龙泉股份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指

《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继承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

婚姻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刘素霞

性别：女

国籍：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夏家庄镇五龙村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333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刘素霞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系情况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素霞与刘长汉系夫妻关系。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由于自然人股东死亡，股份分割与继承所得。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龙泉股份权益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方式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非交易过户办理。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素霞尚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三、股份分割、遗嘱继承说明

自然人股东刘长汉先生辞世，刘长汉生前持有的龙泉股份7,577,088股，持股比例为8.03%。根据《公司

法》、《继承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该股份为刘长汉与配偶刘素霞的夫妻共有财产，依法应由刘素

霞女士分割取得龙泉股份3,778,544股（持股比例为4.015%），余3,778,544股份为刘长汉先生的遗产。根据刘

长汉先生的生前遗嘱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公证处审查出具的（2013）淄博山证民字第358号《公证书》，由

配偶刘素霞女士继承其持有的龙泉股份一半股权。经本次继承，刘长汉生前持有龙泉股份的股权全部归其

配偶刘素霞女士所有，上述股权过户登记后，刘素霞女士持有龙泉股份7,577,088股，持股比例为8.03%。

刘素霞获得上述权益的时间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刘素霞通过股份分割

和继承获得上述股票的权益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刘素霞未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其本人因继承配偶刘长汉所持山东龙泉管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成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7,577,088股(占公司总股本8.03%)，现承诺如下：上述股份继承

办理完成后，本人将继续履行原刘长汉先生所作出的“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的承诺。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未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购买和出售公司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人身份证复印件

2、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刘长汉先生的生前遗嘱复印件。

二、 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龙泉股份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2、联系电话：0533—4292288

3、联系人：张宇、阎磊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素霞

日期：2013年9月4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333

号

股票简称 龙泉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刘素霞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无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刘素霞

：

持股数量

：

0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动比例

刘素霞

：

变动数量

：

7,577,088

股 变动比例

：

8.03%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拟于 未来

12

个 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 市 场 买 卖 该 上 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侵 害 上 市 公 司 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 股 股 东 或 实 际 控

制 人 减 持 时 是 否 存

在 未 清 偿 其 对 公 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 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无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是 否

需取得批准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无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

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刘素霞

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

601515

东风股份

B19

601618

中国中冶

B13

601933

永辉超市

B16

601992

金隅股份

B1

601996

丰林集团

B2

603128

华贸物流

B15

博时基金

B19

长城岁岁金理财

B20

长盛基金

B24

德邦基金

B15

富国基金

B23

工银瑞信

B2

国海富兰克林

B15

国投瑞银

B23

华商收益增强

B14

华夏理财

21

天

B21

汇添富价值精选

B22

嘉实全球房地产

B10,B11

交银施罗德

B23

信诚基金

B24

易方达基金

B2

北京产权

A12

603766

隆鑫通用

B9

基金

中银基金

B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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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限售股份流通日

百洋股份 红旗连锁 煌上煌

香雪制药

最后交易日

国安债1� �

取消停牌

四海股份 东信和平 嘉应制药

锦富新材 松德股份

连续停牌起始日

通化金马 粤传媒

沪 市

债券上市日

12国航02� � 12国航03� � � �

连续停牌起始日

石化转股

000021

长城开发

B16

000024

招商地产

B16

000030

富奥股份

B24

000035 *ST

科健

B15

000056 *ST

国商

B17

000488

晨鸣纸业

B11

000506

中润资源

B3

000536

华映科技

B4

000537

广宇发展

B24

000547

闽福发

A B15

000558

莱茵置业

B4

000572

海马汽车

B24

000592

中福实业

B9

000601

韶能股份

B11

000606

青海明胶

B8

000611

四海股份

B16

000625

长安汽车

B19

000651

格力电器

B7

000669

金鸿能源

B18

000692

惠天热电

B1

000737

南风化工

B13

000766

通化金马

B24

000782

美达股份

B4

000810

华润锦华

B23

000002

万科

Ａ B8

深市主板

000815 *ST

美利

B13

000831

五矿稀土

B9

000868

安凯客车

B9

000876

新希望

B6

000918

嘉凯城

B9

000922

佳电股份

B1

000928

中钢吉炭

A7

000966

长源电力

B7

000971

蓝鼎控股

B15

000979

中弘股份

B12

002004

华邦颖泰

B16

002013

中航精机

B19

002017

东信和平

B18

002065

东华软件

B19

002069

獐子岛

B9

002119

康强电子

B4

002124

天邦股份

B7

002127

新民科技

B8

002133

广宇集团

B9

002137

实益达

B5

002145

中核钛白

B23

002146

荣盛发展

B3

002175

广陆数测

B8

002178

延华智能

A15

001696

宗申动力

B24

深市中小板

002181

粤传媒

B4

002185

华天科技

B18

002188

新嘉联

B13

002198

嘉应制药

B24

002199

东晶电子

B13

002211

宏达新材

B8

002251

步步高

B8

002260

伊立浦

B12

002261

拓维信息

B13

002266

浙富股份

B9

002269

美邦服饰

B7

002282

博深工具

B15

002288

超华科技

B13

002291

星期六

B7

002334

英威腾

B4

002346

柘中建设

B7

002358

森源电气

A15

002387

黑牛食品

B3

002404

嘉欣丝绸

B5

002406

远东传动

B2

002414

高德红外

B11

002427

尤夫股份

B1

002430

杭氧股份

B12

002459

天业通联

B3

002468

艾迪西

B1

002470

金正大

B3

002496

辉丰股份

B8

002499

科林环保

B16

002500

山西证券

B12

002518

科士达

B8

002528

英飞拓

B11

002551

尚荣医疗

B12

002556

辉隆股份

B12

002560

通达股份

B3

002565

上海绿新

B19

002582

好想你

B19

002587

奥拓电子

B16

002601

佰利联

B15

002628

成都路桥

B2

002653

海思科

B6

002654

万润科技

B11

002663

普邦园林

B12

002671

龙泉股份

B1

002689

博林特

B2

600036

招商银行

A12

200986

粤华包

B B16

深市创业板

002700

新疆浩源

B4

深市B股

300058

蓝色光标

B4

沪市主板

600079

人福医药

A12

600088

中视传媒

B16

600141

兴发集团

B13

600238

海南椰岛

B24

600252

中恒集团

B11

600256

广汇能源

B23

600267

海正药业

B12

600279

重庆港九

B2

600283

钱江水利

B19

600331

宏达股份

B19

600393

东华实业

B8

600398

凯诺科技

B12

600418

江淮汽车

B23

600433

冠豪高新

B4

600458

时代新材

B4

600460

士兰微

B5

600478

科力远

B16

600556 *ST

北生

B3

600783

鲁信创投

B24

600784

鲁银投资

B7

600961 *ST

株冶

B8

600988

赤峰黄金

B23

601118

海南橡胶

B19

601168

西部矿业

B2

601313

江南嘉捷

B2

601377

兴业证券

B12


